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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一、 案情概述： 

 某部會主管，因職務關係經常

接觸駐外館處重要機密業務，卻違反

規定將以往經辦之公文電子檔，以隨

身碟複製後，存放於住所之個人電腦

內。其家人在不知情狀況下，使用網

路 點 對 點 之 資 源 搜 尋 傳 輸 平 台

「FOXY」下載音樂、影片等分享資

料時，致該批重要資料從網路外洩，

影響國家安全與利益。 

二、 原因分析： 

近年資訊安全漸獲各政府機關之重視，相繼購置更新資訊系統之防火

牆及防毒軟體等設備，並加強實施各項資訊稽核、宣導及訓練，因此

各機關資訊系統之防護能力也相對提升。 

然而，公務員將公事攜回處理，惟家中個人電腦畢竟防護力較低，資

訊安全系統之防火牆、防毒軟體可能未即時更新，或可能遭電腦內之

點對點（P2P）分享軟體（如FOXY、WinMx、BT、eMule等）將電腦

內檔案上傳而不自知。 

 三、相關法規： 

文書處理手冊第76點第7項「一般保密事項規定如下：(七) …因職務而

持有之機密文書，應保存於辦公處所，並隨時檢查，無繼續保存之必

要者，應繳還原發單位；無法繳回者應銷毀之。」 

刑法第132條第1、2項「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

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

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 

公事家辦，使用分享軟
體，小心檔案上傳不自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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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貪案例宣導 

                                                                                                                                                                                                                                                                            

一、 案情概述： 

A 利用擔任戒護科管理員期間，

因值勤關係與視同作業人員，多有接

觸而熟識。A 明知前揭監獄行刑法等有

關受刑人不得持有或使用行動電話等通

訊工具及需經申請（購）程序而取得必

需物品之規定，乃於網站上多次購得 B 要

求之手機，至便利商店領貨後，利用擔任管理員之便，夾帶手機入監

交予 B 使用，B 於得手後即委請家人匯款予 A。另 A 將其平日吸食之

香菸，置於保管櫃內，任由 B 自行取用。嗣因監獄內部人員察覺有異，

乃至收容人房舍進行突襲檢查，查獲 B 持有非監獄內販售之物品及違

禁品。 

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核認 A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

受賄賂罪。 

二、防治措施：。 

     (一) 適時啟動場舍突檢，落實進出戒護區安全檢查：每月定期或不

定期突擊檢查場舍，進行檢查。 

     (二) 強化員工平時考核與查察，落實職務輪調機制：依據矯正機關

「強化紀律及戒護管理效能實施計畫」，強化對員工平時生

活、操守及服務情形考核，並防止日久生弊。 

 

 

 

 

管理員與視同作業人員交
好，為其夾帶違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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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一、案情概述： 

        ＯＯ監獄管理人員進行舍房安

檢時，在收容人 A 舍房收納箱內發

現一雙鞋底被挖空的藍白拖鞋，一

隻鞋塞進兩支黑色手機，另一隻塞進一支同型手機，並查獲九張 SIM 卡，

經調閱通聯均為收容人 A 與其女友的聯繫紀錄。本案經法院審理結果，認收

容人 A 持有手機，係透過 A 女友勾結該監所管理員甲將手機夾帶入監供收

容人 A 使用，法院判決監所管理員甲成立貪汙治罪條例之對主管或監督事務

圖利罪，判刑 3 年 6 個月，褫奪公權 3 年。 

二、 防治措施： 

(一) 檢測阻絕器強度：監所戒護區皆設有行動電話阻絕器，針對行動電

話進行遮蔽，機關應不定期檢測戒護區內行動電話阻絕器遮蔽強度是

否足夠，且應注意戒護區場舍角落是否涵蓋於行動電話阻絕器遮蔽範

圍內，防止任何人得於戒護區內撥打行動電話與外界聯繫，衍生戒護

安全疑慮。 

(一) 落實職員進出戒護區安檢：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辦理進出戒護區突

襲安全檢查，針對進入戒護區職員所攜帶之物品進行檢查，檢視有無

職員攜入違禁物品或其他各機關管制規範明定不得攜入戒護區之物品，

避免手機等違禁物品流入戒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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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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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詐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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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